 编号：【P2019M17A-XMSH-009-2】
项目委托监管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或“甲方”）
法定代表人：王卓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7号五矿广场C座6层
联系人： 吕林茂
电话：18160882582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康正评估”）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联系人：王鹏
电话：010-82253558

丙方：福州三迪坂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法定代表人：郭加迪
联系地址： 福州市台江区工业路173号红星美凯龙8层
电话：0591-87871638
联系人： 陈新田

[bookmark: _Hlk43798368]甲、乙、丙三方已于2020年1月签署了的编号为P2019M17A-XMSH-009的“五矿信托-恒兴共筑268号-兴闽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委托监管合同，现经三方共同协商，增加如下条款。在本补充协议中，各签约方合称为“各方”，单独称为“一方”。
收款账户内资金管理
1. 丙方应确保因标的项目取得的房地产开发贷款资金应先全部划付至丙方名下的收款账户，且各方知悉并同意，在监管期限内，自收款账户划出的资金总额不得超过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含该日）起甲方收到的本补充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的约定累计偿还的股东借款本金金额和根据模拟清算方式计算的标的股权收购价款金额（以下简称“划出资金限额”）。

[bookmark: _GoBack]丙方名下的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福州三迪坂南置业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1402025119601169257】
银行账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营业部】
2. 丙方申请使用收款账户内资金时，应在资金支付的3个工作日（不含）前向乙方提供《资金使用申请》并附申请款项支持性资料，乙方在1个工作日之内通过指定邮箱【wkfzsdbn@163.com】报送到甲方指定邮箱【lvlm@mintrust.com】及【chenyi@mintrust.com】进行审批。甲方有权自收到乙方的邮件后于1-3个工作日之内进行审批，经甲方审核通过并经指定邮箱【chenyi@mintrust.com】向乙方发送确认邮件后，乙方才可配合丙方进行资金支付。 

3. 收款账户内资金划出后，乙方应相应进行资金使用台账登记，并留存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审批文件、付款依据等，以备甲方项目组、运营管理总部核查。
4. 乙方应每月统计当月收款账户资金使用情况，丙方需每周向乙方提供所有监管范围内的银行对账单用于核对收款账户内资金变动及结余情况。 
5. 甲方及乙方有权随时检查收款账户的财务账簿、原始凭证等材料，丙方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6. 本补充协议项下乙方服务不另行收取任何监管费用，但并不因此减轻、免除乙方在本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与责任。
7. 本补充协议自甲方、乙方和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生效。授权代表签署本补充协议的应提供合法有效的授权文件。
8. 本补充协议与编号为P2019M17A-XMSH-009的“五矿信托-恒兴共筑268号-兴闽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委托监管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编号为P2019M17A-XMSH-009的“五矿信托-恒兴共筑268号-兴闽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委托监管合同为准。
9. 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叁】份，协议各方各执【壹】份，每份协议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编号为【P2019M17A-XMSH-009-2】的《项目委托监管合同》的签字页）

甲方（盖章）：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乙方（盖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丙方（盖章）：福州三迪坂南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签约时间：【2020】年【6】月【   】日
签署地点：北京市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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